
北京理工大学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检测结
果评定及处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为了加强学术道德和诚信教育，贯彻《国务院学位委员

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

意见》（学位[2010]9 号）精神，以及落实 2013 年 1 月 1 日

起实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第 34 号令《学位论文作

假行为处理办法》，学校决定开展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

检测工作。 

一、检测结果认定标准及处理办法 

1．参加检测学生名单、检测时间、评判标准由学院通

知学生和指导教师。检测结果由学院通知学生、指导教师及

答辩小组。 

2．文字复制比小于或等于 25%，视为检测合格，可按照

指导教师意见，由指导教师根据检测结果指导学生进行进一

步修改，原则上不再进行第二次检测。 

3．文字复制比在 25%以上，视为有疑似抄袭行为，由指

导教师根据检测结果指导学生认真修改，并再次检测。第二

次检测结果小于或等于 25%可视为检测合格，但在论文分数

评定时应予以参考。第二次检测结果仍在 25%以上的，视为



检测不合格，由学院组织专家进行认定，若认定确有抄袭行

为，取消该生本次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资格。 

注：以上文字复制比合格线各学院可参照自身专业特点

情况进行调整。 

二、针对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检测规定 

获得“优秀”成绩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必须经过论文检

测，且文字复制比须小于或等于 10%。教务部将对所有优秀

论文进行再次统一检测，不合格者取消“优秀”成绩，其检

测标准及处理办法见本办法第二款，成绩由学院在良好及以

下等级重新评定。 

三、注意事项 

1．论文检测须在学生答辩前结束，检测不合格的学生

不准予答辩。 

2．检测结束后，各学院须将检测汇总表电子档及纸质

档报教务部备案（汇总表格式为检测系统导出汇总表并添加

评定结果列，评定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类）。 

 


